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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

 107 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查核紀錄表 

項

次 

查核項目 查核

方式 

查核結論 建議意見 

1 106年度

放射性廢

棄物貯存

回饋金決

算 

書面 

查核 

1. 106 年度「歲入項目說明提

要與預算明細表」之說明及

收入依據部分「105 年度放

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。(依

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

理會 106.6.13 日核端基字

第 10604-0044 號函)」一

項，應為誤植，應為 106 年

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

金。 

2. 106 年度放射性廢棄 物 貯 

存 回 饋 金 5,663,958 元

已納入該公所 106 年度預、

決算辦理。 

3. 本年度回饋金唯一執行之項

目為「106 年四林村集會所

設施改善工程」，實付數

35,920元，其餘款項歸入保

留 數 執 行 之 保 留 數

5,628,038 元，惟其後又列

入餘絀數。該款項倘屬保留

1. 繕製相關預決算

書面文件時，請

注意資料正確

性。 

2. 106 年度貯存回

饋金未執行之

5,628,038 元歸

入保留數，惟其

後又列入餘絀

數。該款項倘屬

保留款，應提供

相關合約及辦理

資料，倘為賸餘

款則本年度回饋

金執行率極低，

僅為 0.63%，執

行率極低，爾後

請增進執行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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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應提供相關合約及辦理資

料，倘為賸餘款則本年度回

饋金執行率極低，僅為

0.63%。 


